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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
集
资
金
投
资
项
目
先
期
投
入
及
置
换
情
况

 

20
20

年
8
月

20
日
，
经
公
司
董
事
会
审
议
通
过
，
公
司
以
募
集
资
金

3,
58

1.
42

万
元
对
先
期
投
入
的

3,
58

1.
42

万
元
自
筹
资
金
进
行
了
置
换
。

 
该
事
项
已
经
中
审
众
环
会
计
师
事
务
所
（
特
殊
普
通
合
伙
）
于

20
20

年
8
月

4
日
出
具
众
环
专
字

[2
02

0]
28

00
25

号
专
项
报
告
予
以
鉴
证
。

 
公
司
独
立
董
事
、
监
事
会
及
保
荐
机
构
已
分
别
对
上
述
事
项
发
表
同
意
意
见
。

 

用
闲
置
募
集
资
金
暂
时
补
充
流
动
资
金
情
况

 

20
21

年
8
月

12
日

，
公

司
第

四
届

董
事

会
第

三
十

四
次

会
议

审
议

通
过

了
《

关
于

使
用

部
分

闲
置

募
集

资

金
暂

时
补

充
流

动
资

金
的

议
案

》
，

公
司

决
定

使
用

可
转

换
债

券
部

分
闲

置
募

集
资

金
不

超
过

46
,2

47
.9

6
万

元
（

含
本

数
）

暂
时

补
充

流
动

资
金

，
该

笔
资

金
仅

限
于

公
司

主
营

业
务

相
关

的
生

产
经

营
使

用
，

使

用
期

限
自

董
事

会
审

议
通

过
之

日
起

十
二

个
月

内
，

在
决

议
有

效
期

内
上

述
额

度
可

以
滚

动
使

用
，

到
期

后
将

及
时

归
还

到
公

司
募

集
资

金
专

项
存

储
账

户
。

 
截

至
20

22
年

8
月

5
日

，
公

司
已

按
规

定
将

上
述

用
于

暂
时

补
充

流
动

资
金

的
募

集
资

金
全

部
归

还
至

募

集
资

金
专

项
账

户
，

使
用

期
限

均
未

超
过

12
个

月
。

 
20

22
年

8
月

12
日

，
公

司
第

五
届

董
事

会
第

五
次

会
议

审
议

通
过

了
《

关
于

继
续

使
用

部
分

闲
置

募
集

资

金
暂

时
补

充
流

动
资

金
的

议
案

》
，

公
司

决
定

使
用

可
转

换
债

券
部

分
闲

置
募

集
资

金
不

超
过

40
,5

72
.6

7
万

元
（

含
本

数
）

暂
时

补
充

流
动

资
金

，
该

笔
资

金
仅

限
于

公
司

主
营

业
务

相
关

的
生

产
经

营
使

用
，

使

用
期

限
自

董
事

会
审

议
通

过
之

日
起

十
二

个
月

内
，

到
期

前
将

及
时

归
还

到
公

司
募

集
资

金
专

项
存

储
账

户
。

在
此

期
间

如
遇

募
集

资
金

专
户

余
额

不
能

满
足

募
集

资
金

正
常

支
付

的
情

况
，

公
司

将
根

据
实

际
需

要
将

已
暂

时
补

充
流

动
资

金
的

募
集

资
金

归
还

至
募

集
资

金
专

户
。

 
截

至
20

23
年

8
月

11
日

，
公

司
已

按
规

定
将

上
述

用
于

暂
时

补
充

流
动

资
金

的
募

集
资

金
全

部
归

还
至

募

集
资

金
专

项
账

户
，

使
用

期
限

均
未

超
过

12
个

月
。

 
20

23
年

8
月

14
日

，
公

司
第

五
届

董
事

会
第

十
五

次
会

议
审

议
通

过
了

《
关

于
继

续
使

用
部

分
闲

置
募

集

资
金

暂
时

补
充

流
动

资
金

的
议

案
》

，
公

司
决

定
使

用
可

转
换

债
券

部
分

闲
置

募
集

资
金

不
超

过

39
,9

00
.0

0
万

元
（

含
本

数
）

暂
时

补
充

流
动

资
金

，
该

笔
资

金
仅

限
于

公
司

主
营

业
务

相
关

的
生

产
经

营

使
用

，
使

用
期

限
自

董
事

会
审

议
通

过
之

日
起

十
二

个
月

内
，

到
期

前
将

及
时

归
还

到
公

司
募

集
资

金
专

项
存

储
账

户
。

在
此

期
间

如
遇

募
集

资
金

专
户

余
额

不
能

满
足

募
集

资
金

正
常

支
付

的
情

况
，

公
司

将
根

据
实

际
需

要
将

已
暂

时
补

充
流

动
资

金
的

募
集

资
金

归
还

至
募

集
资

金
专

户
。

 
截

至
20

24
年

8
月

13
日

，
公

司
已

按
规

定
将

上
述

用
于

暂
时

补
充

流
动

资
金

的
募

集
资

金
全

部
归

还
至

募

集
资

金
专

项
账

户
，

上
述

资
金

使
用

期
限

均
未

超
过

12
个

月
。

 
20

24
年

8
月

15
日

，
公

司
第

五
届

董
事

会
第

二
十

二
次

会
议

审
议

通
过

了
《

关
于

继
续

使
用

部
分

闲
置

募

集
资

金
暂

时
补

充
流

动
资

金
的

议
案

》
，

公
司

决
定

使
用

可
转

换
债

券
部

分
闲

置
募

集
资

金
不

超
过

39
,6

00
.0

0
万

元
（

含
本

数
）

暂
时

补
充

流
动

资
金

，
该

笔
资

金
仅

限
于

公
司

主
营

业
务

相
关

的
生

产
经

营

使
用

，
使

用
期

限
自

董
事

会
审

议
通

过
之

日
起

十
二

个
月

内
，

到
期

前
将

及
时

归
还

到
公

司
募

集
资

金
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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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24

年
8
月

15
日
，
公
司
第
五
届
董
事
会
第
二
十
二
次
会
议
审
议
通
过
了
《
关
于
继
续
使
用
部
分
闲
置
募
集
资
金

暂
时
补
充
流
动
资
金
的
议
案
》
，
公
司
决
定
使
用
非
公
开
发
行
股
票
部
分
闲
置
募
集
资
金
不
超
过

9,
88

0.
00

万
元

（
含
本
数
）
暂
时
补
充
流
动
资
金
，
该
笔
资
金
仅
限
于
公
司
主
营
业
务
相
关
的
生
产
经
营
使
用
，
使
用
期
限
自
董

事
会
审
议
通
过
之
日
起
十
二
个
月
内
，
到
期
前
将
及
时
归
还
到
公
司
募
集
资
金
专
项
存
储
账
户
。
在
此
期
间
如
遇

募
集
资
金
专
户
余
额
不
能
满
足
募
集
资
金
正
常
支
付
的
情
况
，
公
司
将
根
据
实
际
需
要
将
已
暂
时
补
充
流
动
资
金

的
募
集
资
金
归
还
至
募
集
资
金
专
户
。

 
截
至

20
25

年
8
月

14
日
，
公
司
已
按
规
定
将
上
述
用
于
暂
时
补
充
流
动
资
金
的
募
集
资
金
全
部
归
还
至
募
集
资

金
专
项
账
户
，
使
用
期
限
均
未
超
过

12
个
月
。

 
20

25
年

8
月

15
日
，
公
司
第
六
届
董
事
会
第
三
次
会
议
审
议
通
过
了
《
关
于
继
续
使
用
部
分
闲
置
募
集
资
金
暂
时

补
充
流
动
资
金
的
议
案
》
，
公
司
决
定
使
用
非
公
开
发
行
股
票
部
分
闲
置
募
集
资
金
不
超
过

7,
30

0.
00

万
元
（
含

本
数
）
暂
时
补
充
流
动
资
金
，
该
笔
资
金
仅
限
于
公
司
及
子
公
司
河
南
龙
大
牧
原
肉
食
品
有
限
公
司
、
聊
城
龙
大

肉
食
品
有
限
公
司
、
潍
坊
振
祥
食
品
有
限
公
司
、
烟
台
龙
大
养
殖
有
限
公
司
的
主
营
业
务
相
关
的
生
产
经
营
使

用
，
使
用
期
限
自
董
事
会
审
议
通
过
之
日
起
十
二
个
月
内
，
到
期
前
将
及
时
归
还
到
公
司
募
集
资
金
专
项
存
储
账

户
。
在
此
期
间
如
遇
募
集
资
金
专
户
余
额
不
能
满
足
募
集
资
金
正
常
支
付
的
情
况
，
公
司
将
根
据
实
际
需
要
将
已

暂
时
补
充
流
动
资
金
的
募
集
资
金
归
还
至
募
集
资
金
专
户
。

 
用
闲
置
募
集
资
金
进
行
现
金
管
理
情
况

 
不
适
用

 
项
目
实
施
出
现
募
集
资
金
节
余
的
金
额
及
原
因

 
项
目
尚
未
完
成
，
不
适
用
。

 

尚
未
使
用
的
募
集
资
金
用
途
及
去
向

 
尚
未
使
用
的
募
集
资
金
主
要
用
于
以
下
用
途
：

 
（

1）
暂
时
补
充
流
动
资
金

6,
80

2.
22

万
元
；

 
（

2）
其
余
未
使
用
的
募
集
资
金
人
民
币

60
.4

1
万
元
存
放
于
募
集
资
金
专
用
账
户
。

 
募
集
资
金
使
用
及
披
露
中
存
在
的
问
题
或
其
他
情
况

 
无

 

注
1：

公
司
实
际
募
集
资
金
净
额
为
人
民
币

61
,0

20
.9

6
万
元
，
与
调
整
后
的
承
诺
投
资
项
目
总
额
人
民
币

61
,0

78
.6

4
万
元
之
间
的
差
额
系
发
行
费
用
所
致
。

 

注
2：

若
本
次
非
公
开
发
行
实
际
募
集
资
金
净
额
低
于
计
划
投
入
项
目
的
资
金
需
求
，
资
金
缺
口
将
由
公
司
自
筹
解
决
。

 

注
3：

截
止

20
25

年
底
，
尚
未
完
全
投
入
使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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